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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贾某诉**市**区政府房屋拆迁行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有房屋坐落于**市**区**村**路 485 号。2012 年 5 月 31 日，原告将上

述房屋腾空，交付**整治办（系被告举办的事业单位），并取得了相应的腾空顺

序证。通过对房屋的丈量、评估等手续后，2013 年 8 月 27 日，**整治办以**区

**综合整治工程建设需要为由，与原告签订《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及《补充

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同意将坐落于**路 485 号、建造于 1994 年 10 月 1 日至

1998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无产权房屋（认定单号 10-55、建筑面积 345.81 平方

米），交**整治办拆除；**整治办应支付原告房屋补偿款 561785 元，并以坐落于

C10、C35、C38 地块建筑面积 360 平方米的房屋作为安置用房，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前交付；不符合安置规定的、面积 82.46 平方米房屋给予一次性补偿等等。

协议签订前后，**整治办向原告支付了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费等款项，但未履

行协议约定的住宅安置义务。2016 年 11 月，被告撤销**整治办，成立了**市**

中心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事业单位法人），负责原**整治办承担的政府投资工程

项目等。2019 年 1 月，**市**中心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更名为**市**中心区建设

中心。2019 年 7 月 30 日，**市**中心区建设中心作出《解除〈房屋产权调换补

偿协议〉的通知》，告知原告：“原**市**区**片区整治工程建设办公室已撤销，

其职能由我中心承继。2013 年 8 月 27 日，原**市**区**片区整治工程建设办公

室委托**公司与你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因在审核中发现对被拆迁

房屋性质（用途）认定有误，履行协议将损害国家利益，故协议不能履行。据此，

通知如下：1.解除原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2.你被拆迁房屋的安置

补偿由**区人民政府或职能部门另行依法补偿”。 

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作出《解

除〈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的通知》的行为违法、无效；2.判令被告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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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对原告 360 平方米的住宅安置补偿职能。

审理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撤销被告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作出的《解除

〈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的通知》；2.判令被告继续履行《房屋产权调换补偿

协议》。 

在本案诉讼发生前，原告曾于 2018 年 3 月，以**市**中心区建设管理办公

室为被告向**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该办公室履行涉案协议约定的

住宅安置义务等。案经**中院二审作出行政裁定，认定**市**中心区建设管理办

公室并非适格被告，维持了一审驳回原告起诉的裁定。随后，原告于 2019 年 4

月以**市**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市**区人民政府按照涉

案协议的约定，履行对原告 360 平方米的住宅安置补偿职能。该案审理中，**

市**区人民政府确认涉案房屋位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2013 年第 324 号

**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范围内。案件审理中，原告收到《解除〈房屋产权调

换补偿协议〉的通知》。**中院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作出一审行政判决，驳回贾

某的诉讼请求。2019 年 12 月 25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行政判决，

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市**中心区建设中心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作出《解

除〈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的通知》，上述通知已送达上诉人，涉案房屋产权

调换补偿协议已解除。因此，一审法院驳回贾某要求继续履行涉案房屋产权调换

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贾某已就**市**中心区建设中心解除涉案房屋

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的行为以**区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可在该案

中寻求救济”，遂判决驳回贾某的上诉，维持**中院前述判决。 

另，贾某为法定代表人的**涂料厂成立于 1995 年，注册地址**市新桥**路

559 号（后该门牌号调整为**路 485 号）。2012 年 5 月，**整治办委托相关单位

对**涂料厂的建筑进行测量。2018 年，**市**中心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与**涂料

厂签订《**市**区**片区整治工程工业用房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

定**涂料厂被征收土地面积 3492.68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993.9 平方米，已经

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提前腾空；双方同意调换办公用房 1098.9 平方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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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来水分公司收取贾某**路 485 号水费清单显示，该处 2012 年 1-6 用水量

大，为工业用水；电力公司收取**路 559 号**涂料厂电费清单显示，该处 2012

年 1-6 用电量大，为工业用电。 

（二）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涉案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

围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

议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

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涉案协议是原**整治办为

**区**新桥片综合整治工程建设之需，就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拆除涉案房屋的

补偿安置事项等与原告签署的，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属行政协议。行政协

议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2015 年 5 月 1 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

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 年 5 月 1 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

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涉案协议虽形成于2015年5月1日之前，

但当时的法律等并没有规定其属于民事协议。且在原告起诉请求继续履行涉案协

议的前案中，生效的行政判决均确认涉案协议为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

围。故被告关于涉案协议不属行政协议、应属民事纠纷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市**区人民政府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

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

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

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

关为被告。”本案中，被告主张**市**中心区建设中心系以合同相对方的身份发

出被诉解除通知，并不代表被告，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该中心是被告设立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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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法人，并无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其行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的行政职能，

故其（包括其前身**整治办及**市**中心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即使取得行政机关

的授权，签署涉案协议，并处理协议相关事宜，发出被诉解除通知，根据前述规

定亦属行政委托，因此发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市**区人民政府承担。**市**区人

民政府系本案适格被告。 

三、被诉解除通知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 

1.被告主张解除涉案协议的理由在于认为涉案协议错误约定房屋性质为住

宅，实质应为工业用房，对此主张被告仅提供案涉地址相关水电费缴纳清单为据。

显然涉案房屋系住宅或工业用房，不可能仅凭水电费缴纳标准确定；何况在涉案

协议签订前，相关单位已经对涉案房屋开展了建设时间、产权登记等情况的调查，

并委托评估公司进行现场勘查、作出价格评估等；并且在**路 485 号，除涉案房

屋（住宅）外，还有**涂料厂使用的工业用房存在。因此，被诉解除通知主要证

据不足。2.涉案协议签订于 2013 年 8 月，协议约定安置房应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前交付原告，被告在时隔 6 年之后，且在原告起诉请求继续履行涉案协议时，

才在诉讼过程中决定解除协议并通知原告，而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在发出解除通

知之前已履行了告知解除依据、听取陈述申辩意见等正当程序，构成程序违法。

3.被诉解除通知未引用任何法律条款，属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原告请求撤销被

诉解除通知的请求，予以支持。 

四、原告请求被告继续履行涉案协议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

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行政协

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违法，

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协议、采取补

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据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继

续履行涉案协议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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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某诉**市**区政府、**区**街道办要求履行房屋补偿行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14 年 8 月 28 日，**市人民政府作出《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方案公

告》，确定涉案**市滨江广场二期 A-1 地块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的实施单

位为**街道办事处。2016 年 11 月 17 日，原告与**街道办事处签订《**市**区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住宅用房货币补偿协议书》，就被征收房屋的基本情况、补

偿方式及选定评估机构、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搬迁期限、货币补偿款支付期限

等内容作出约定，其中涉案协议第一条载明被征收房屋坐落地址中央**巷 42 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集用（2004）第*号；第六条约定“剩余被征收户如有享受其

他优惠政策，你户也同等享受”。现原告认为**区政府[2017]30 号专题会议纪要

确定更优惠政策，故提起诉讼要求：给予原告坐落于**区**街道**巷 42 号房屋

因拆迁套型面积差价、增购面积差价及店面补偿、水电表补偿、拆迁奖励等共计

2035749 元，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要求两被告履行《**市**区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住宅用房货币补偿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的内容，即对原告适

用**区政府[2017]30 号专题会议纪要确定的优惠政策。 

另查明，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4 年 8 月 5

日作出《关于印发<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工作流程>及<相关格式文书参考

文本>的通知》，规定由实施单位与房屋所有人协商补偿安置事宜，并签订补偿安

置协议，据此，原**市国土资源局通过该规范性文件将补偿安置工作委托实施单

位。2018 年 12 月 28 日印发的《**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市国土资源局职责，

市林业局的相关职责，市海洋与渔业局的海洋资源管理职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的组织编制并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市局（市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的职责

以及相关部门水、森林、湿地等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并不再保留**市国土资源局。 

（二）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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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实施。据此，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是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法定

主体。涉案协议抬头虽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住宅用房货币补偿协议，**街道办

事处对此已作出合理解释系因格式文本所致，涉案协议并非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程序而是按照集体土地征收程序所签订。根据上述规定，有权组织实施安置

补偿并签订补偿协议的主体应为**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本案中，根据**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方

案公告》及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印发<征收集

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工作流程>及<相关格式文书参考文本>的通知》的规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补偿安置工作委托**街道办事处实施。由于**街道办事处

并非法定的安置补偿主体，其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签订涉案协议并发生

纠纷的情况下，应以委托主体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被告，**街道不是本案

适格被告。至于原告列明的另一被告**区政府，其并非征收或组织实施补偿安置

工作的法定主体，也没有委托**街道办事处签订涉案协议，亦非本案适格被告。

原告将**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列为本案共同被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经本

院释明后原告拒绝更正被告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

“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对原告以

**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为被告提起的本案诉讼，依法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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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某等诉**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2015 年，罗某向商某租赁位于**镇**村的一处土地，租期为 10 年。后罗某

与邓某、李某、毕某在该处租赁土地上投资建造 7个鸡棚用于养鸡，其中邓某建

造了 2个、罗某建造了 3个、李某建造了 1个、毕某建造了 1个鸡棚。2017 年 9

月 30 日，**镇政府强制拆除了上述 7 个养鸡棚。另查明，四人建造涉案养鸡棚

未取得国土及规划部门的相关审批。**镇政府在强制拆除前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和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未告知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等权利，强

制拆除过程中未制作行政强制执行笔录。之后四人分别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

**镇政府拆除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均判决确认**镇政府强制拆除养鸡棚的行政行为违法，并驳回原告

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后罗某、邓某、李某不服，分别上诉**中院，毕

某未提出上诉。**中院二审驳回了上诉。罗某、邓某、李某仍不服，向浙江高院

申请再审。经浙江高院主持，当事人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三）解析 

（1）案涉养鸡棚无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及规划手续 

《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

发[2014]127 号，以下简称《通知》）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生产设施用地是

指在设施农业项目区域内，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设施用地。包括：规模化养殖

中畜禽舍（含场区内通道）、畜禽有机物处置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带用地。第

二条第（一）项规定：“设施农业用地按农用地管理。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

套设施用地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其性质属于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

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因此案涉养鸡棚无需办理农用地审批手续。《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

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案涉养鸡棚占用的是设施农业用地，

在建设用地范围之外，因此无需办理建设规划许可。另外，《通知》第二条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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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还规定，“设施建设应尽量利用荒山荒坡、滩涂等未利用地和低效闲置的土地，

不占或少占耕地”。案涉养鸡棚系建在**村 16 亩已经废弃的果树林地，亦符合这

一规定。 

（2）乡镇政府具有用地协议报备职责 

《通知》第三条规定，设施农用地使用前，经营者应拟定设施建设方案，并

与乡镇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有关土地使用条件。协商一致后，通过乡镇、

村组政务公开等形式向社会予以公告。公告期结束无异议的，乡镇政府、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和经营者三方签订用地协议。用地协议签订后，乡镇政府应按要求及

时将用地协议与设施建设方案报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备案，不符合设施

农用地有关规定的不得动工建设。因此，在设施农用地的使用过程中，乡镇政府

负有多项主动履行的职责，尤其是用地协议与设施建设方案的报备，系乡镇政府

应主动履行。本案中，即使罗某等人未与乡镇政府进行协商，未拟定设施建设方

案，也不能将未报备的过错归咎于他们，**镇政府亦应当履行提醒、督促的义务，

帮助罗某等人完成相关手续。 

（3）案涉养鸡棚并非必须拆除的建筑 

备案不同于批准，案涉养鸡棚仅需要备案即可，不需要国土资源部门和农业

部门批准后才可以建设。因此**镇政府在发现案涉养鸡棚尚未报备后，可以采取

补救措施，补办相关手续即可，并非必须予以拆除。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作

出行政行为时，应当在可能达致目的的手段群中选取对相对人利益侵害最小的手

段，而**镇政府却选择了对相对人损害最大的直接拆除行为，明显违反了这一原

则，因此应当对拆除行为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经过法院主持调解并邀

请检察院参与调解过程，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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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矿业公司诉**自规局地矿行政许可案 

（一）基本案情  

2007 年 5 月 21 日，**自规局对某矿区探矿权进行挂牌出让。**矿业公司经

公开竞价，于 2007 年 7 月 2 日与**自规局签订探矿权有偿出让合同，约定**自

规局将案涉矿区探矿权出让给**矿业公司。2007 年 11 月 8 日，**自规局作出划

定矿区范围批复，预计服务年限 19 年等。2007 年 12 月 3 日，**矿业公司向**

自规局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自规局经审批，于 2007 年 12 月 19 日为**矿业

公司颁发 41 号采矿许可证，明确有效期限 19 年，自 2007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9 日，并加盖“**市人民政府采矿登记专用章”印章。  

2010 年 10 月 19 日，因“坐标系”变更及“采矿权统一配号证号”的要求，

**自规局为**矿业公司换发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2010 年 10 月 19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9 日，其他内容与 2007 年 12 月 19 日颁发的采矿许可证一致。2017 年

5 月 2 日，**自规局为**矿业公司更换采矿许可证，除加盖的印章变更为原“**

市国土资源局”外，其他内容较 2010 年 10 月 19 日换发的采矿许可证一致。 

2017 年 10 月 25 日，**自规局以其超越职权于 2007 年 12 月 19 日对**矿业

公司作出采矿行政许可为由立案调查。同年 11 月 7 日，**自规局作出撤销行政

许可告知书，告知**矿业公司拟撤销该采矿行政许可，并告知**矿业公司享有陈

述、申辩、提出听证申请的权利等。经**矿业公司申请，**自规局于同年 12 月

5 日举行听证。2017 年 12 月 6 日，**自规局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依据《矿

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按照矿山建设规模确

定：……小型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 10 年……”之规定，2007 年 12 月

19 日我局作出的有效期限为 19 年的采矿行政许可已超越法定职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撤销 2007

年 12 月 19 日**自规局作出的采矿行政许可。同日，**矿业公司签收该决定书。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自规局发布该局关于注销采矿许可证的公告，决定注销

2017 年 5 月 2 日为**矿业公司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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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公司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作出的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裁判结果  

一、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自规局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作出的

撤销 2007 年 12 月 19 日的采矿行政许可行为是否合法、合理。《浙江省行政程序

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所采取的方式应当必要、适当，

并与行政管理目的相适应。**矿业公司主张即便**自规局要纠正因其自身过错而

致的行为，应当采用对**矿业公司损害最小的方式进行，**自规局通过变更即可

纠正，无需撤销。关于变更登记，《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变更登记：（一）变更矿区范围的；（二）变更主要开采矿种的；（三）变更开采

方式的；（四）变更矿山企业名称的；（五）经依法批准转让采矿权的。可见，一

方面许可期限错误不属于**矿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的情形；另一方面，法律并未

赋予**自规局依职权变更登记的职权。而判断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是否必要、适当，

并与行政管理目的相适应，应当以行政机关有相应的职权为前提。在**自规局无

选择变更或撤销涉案许可裁量权的情况下，**矿业公司上述主张缺乏依据，不予

支持。综上，**自规局对其超越职权准予采矿许可的行为通过撤销方式纠错于法

有据，且并无不当，据此一、二审法院分别判决驳回**矿业公司的诉讼及上诉请

求。 

再审法院认为：关于**自规局撤销许可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中，案涉

矿山建设规模为小型，虽预计服务年限为 19 年，但依照《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

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应为 10 年，而 2007 年 12 月 19

日**自规局对**矿业公司作出的采矿许可及颁发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19 年，

超越了法定的职权范围，且造成该问题的过错在于行政机关，对此各方均无异议。

本案争议的核心是**自规局通过撤销许可行为的方式进行纠错，是否合法。诚然，

根据 2019 年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的规定，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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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但撤销行政许可仅是

行政机关对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进行纠错的一种而非唯一方式。

根据《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所采

取的方式应当必要、适当，并与行政管理目的相适应。在遵循正当程序前提下，

通过必要、适当且与行政管理目的相适应的方式（包括撤销、变更等）进行自我

纠错，是行政机关法定职权中应有之义，也是其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则。本案中，

行政机关通过撤销案涉行政许可的方式固然纠正了其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许可的

问题，但同时亦使行政相对人根据原行政许可决定进行的所有采矿活动以及基于

原行政许可所可能享有的权利均丧失法律基础，有违前述通过必要、适当且与行

政管理目的相适应的方式实施行政行为之规定。原审法院以相关法律未有明确规

定为由否认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相关职权和规则，存在不当，应予纠正。**矿业

公司提出的**自规局未采用对**矿业公司损害最小的方式进行纠错的理由成立，

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第

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撤销

一、二审判决，撤销被诉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并责令自规局重新就其于 2007 年 12

月 19 日作出的采矿许可存在的问题作出处理决定。 

 

 


